
系教評會初審
(9月底前、3月底前)

院教評會複審
(1月底前、7月底前)

是

申請人準備
作業

結案

是

以書面通知函復教師

否

校教評會決審
(翌年3月底前、9月底前)

院教評會審查

是

否

否

頒發電子證書

學位論文由教師本人進行相
似度比對，或提供原畢業學
校比對結果；倘另附有參考
著作，其參考著作須由教師
本人及本校圖書服務組使用
本校論文比對系統進行相似

度比對。

著作比對流程

著作比對結果提供教師本人

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，
不得逕自更換學位論文
(代表著作)，但得決定
參考著作是否更換

教師依其自行比對結果及學
校比對結果填具「美和科技
大學教師資格審查(含專業
技術人員升等)送審著作比
對結果說明書」後，併同相
關資料提送所屬主聘單位進

行檢核。

否

是

美和科技大學教師以學位或文憑送審作業流程

申請人備妥完整資料，向所屬
單位提出申請

(9/1前、3/1前)

是

院級著作外審

是

否
(退件補正)

送審資料檢核無誤

是

教育部審核

是

 9/1前申請，經
  審定合格後，翌
  年2/1起資。
 3/1前申請，經
  審定合格後，當
  年8/1起資。

函報教育部
(翌年4月底前、10月底前)

否

否

著作比對

送審資料經申請人自我檢核及
單位檢核

(8/31前、2/28前完成)



美和科技大學辦理教師以學位或文憑送審作業時程表 

序 作業程序 作業內容 

決審通過後 

翌年 2月 1日

起資 

決審通過後 

當年 8月 1日

起資 

1 
資料準備及檢核 

(含著作論文比對) 

一、送審著作由教師本人、圖書服務組

進行著作論文比對。 

二、送審資料由教師本人、教師所屬任

教單位、研究發展處及人事室等單

位進行檢核。教師依各單位檢核情

形，於期限前完成補正。 

8月 31日前 2月 28日前 

2 教師提出申請 

檢齊送審資料、比對結果說明書及送審

著作一式三份送交所屬各系(科、學位學

程、組)並提出資格審查申請。 

9月 1日前 3月 1日前 

3 系級教評會初審 

系(科、學位學程、組)受理教師申請後召

開系教評會，依本校升等名額限制、申

請人年資、申請人任用或送審資格、申

請人教師評鑑成績、申請人具體貢獻、

送審人著作比對結果、有無違反學術倫

理情形等評審項目進行綜合審查。 

9月底前 3月底前 

4 
院級教評會 

(第 1次)審查 

召開院教評會，就系教評會初審通過之

文憑送審案件進行審查，並組成院級外

審作業小組。 

翌年 1月底前 7月底前 5 (院級)著作外審 

院級外審作業小組辦理文憑送審案之著

作外審，並一次送請三位校外專家學者

審查。 

6 
院級教評會 

複審 

外審結果送回院教評會進行評議並計算

總評成績。外審成績及總評成績達通過

標準者即通過複審。 

7 
校級教評會 

決審 

召開校教評會，就院教評會複審通過案

件進行決審。決審通過後，本校函請教

育部核發電子教師證書。 

翌年 3月底前 9月底前 

8 函報教育部 
教師送審(升等)案通過後，由人事室函報

教育部複審或請證。 
翌年 4月底前 10月底前 

備註：本表所列作業時程依「美和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辦法」第 14條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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